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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074期 投注总额：58441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2注

147注

465注

5524注

9602注

72903注

奖金

711860元/注

101694元/注

2767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8日

03 05 07 13 16 18 21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72期 投注总额：520952元

04 05 10 12 14

奖池累计14.440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49
3453

奖金

0元
373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172期

浙江销售2574446元，返奖额93421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77139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122元

浙江中奖注数

713

545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5 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1

59

837

18351

奖金

0元

29326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037.159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28日

第2017074期 投注总额：65252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7 8 6 1 3 1 龙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30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楼炯：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国）字第00029号申请人浙江开元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与被申请人楼炯关于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6）杭仲
（国）裁字第00029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六楼，电话0571－88383226）

杭州仲裁委员会
温州市瓯海仙岩国豪鞋厂：本委受理申请人余庆鑫与你工伤、社保

争议一案（温瓯劳人仲高案字[2017]第37号），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采用公告方式向你送达该案仲裁裁决书，限你

于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温州市瓯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台州乐翔圈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瑛与你工资和
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台劳
人仲案字[2017]第0073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地
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大道143-147号人力社保大楼308室）。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6月30日

仲
裁
公
告

公 告
邵培忠（男，汉族，身份证号：330721195508105719）：

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案，已于2017年6月
8日向你送达了金卫医罚告﹝2017﹞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无
法直接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金卫医罚﹝2017﹞2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金华市人民政府或者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
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金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6月30日

拍卖公告
定于2017年7月10日下午2:30在杭州体育场路221号浙江国际大酒店五

楼影视厅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花无缺园
林绿化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共计人民
币19699999.96元，利息852953.27元，本息合计人民币20552953.23元（截止至
2015年8月21日）。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竞买人须于2017年7月10日11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入本公司账户(保证
金缴纳账户：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求是支行；帐号：
78808100085119)。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7年7月10日11时止委托方提供展示看样及相关
资料查阅(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竞买人交纳保证金
后须于拍卖前至本公司办理报名竞拍及登记手续，报名登记须提交有效身份证
件及交款凭证，并签署竞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
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体育场路229号浙江粮油大厦916室
联系电话：0571-85195793 13357192831
工商监督电话：0571-85386760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麦迪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由个人所变更为
合伙所，变更前律师事务所资产、债权债务等归变更
后的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麦迪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温州市灵昆宾馆清算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于2017年1月9
日股东及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7年1月20日经温州市
龙湾区人民法院（2013）温龙商清（算）第4号之一民事裁定认
可；温州市灵昆宾馆清算财产最后分配方案于2017年6月16日
股东会通过，并于2017年6月20日经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3）温龙商清（算）第4号之二民事裁定认可。

分配总额12,593,496.22元,现将清算财产分配情况公告如
下：⑴债权分配：债权人 1 户，瓯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28,
490.00元，清偿率100%，⑵股东分配：剩余11,565,006.22元，按
股东出资比例分配。

公告期为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7月5日，如有异议，
须于公告之日七日内向本清算组提出，逾期视为同意。本清算
组 将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按 上 述 方 案 进 行 分 配 。 联 系 电 话:
0577-64204633

特此公告。 温州市灵昆宾馆清算组
2017年6月30日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温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等2户
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交通银行收购的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温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29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有效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王海涛 联系电话：15258028161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236号1418室 邮政编码：32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30日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

温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市鹿城区

温州市鹿城区

债权本金

9964.06

2000

11964.06

利息

1704.86

800.54

2624.22

担保情况

保证人为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和潘爱国、柳慧婷、陈志远、林荣玲、叶莲英、柯金生、郑晓春、张超柱、董建燕

保证人为潘爱国、柳慧婷、叶莲英、柯金生、柯遥、华静

资产状况

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二、三层的商业房地产

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二、三层的商业房地产

备注

(2017)浙0102民初166号
陈伟达、郑德香：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67号

廖义文、诸宝兰、廖志军：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749号

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老百姓
大药房连锁（浙江）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原告撤诉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749 号案的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65号

朱仲湖、吴满圆：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988、10989号

杭州市下城区绿蝶五金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先峰钢管出租站诉你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106民初10988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下
城区绿蝶五金建材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先峰钢管出租站租金1499651
元，并支付违约金142467（计算至2017年5月24日），
此后至款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标准另行
计付。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二
О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杭州市下城区绿蝶五金建材
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先峰钢管出租站
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989号民事判决书。
杭州市下城区绿蝶五金建材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先峰钢管出租站租金
5397838.7元，并支付违约金388644（计算至2017年5
月24日），此后至款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年利率18%标
准另行计付。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6 民 初
9759号

黄建春、余丽：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975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号

庞继国、蔡国兴：本院受理原告袁国祥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106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以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552号

沈宝祥：本院受理原告刘义虎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46号

唐秀琴：本院受理原告严冬冬、董文祥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06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唐秀琴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严冬冬、董文祥
租金23032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
2016年10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72号

郑承贵：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归还贷款本金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68号
周双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84号

陈都、杨文娣：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9号

郑忠：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289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99号

许璐璐：本院对原告冯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699号]。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90号

谢永强：本院受理原告陆继明诉被告谢永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191 民 初 39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59号

宣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魏宏玲诉被告宣丽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91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237号

高林峰、俞娟妹、丁高农：本院受理原告毕志伟
诉被告高林峰、俞娟妹、丁高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三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831-1号

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王磊：本院在审理原
告杭州天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深拓鞋业
有限公司、王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10月10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907号

浦江尚选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浦江尚选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天
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59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829-1号

王磊、陈静：本院在审理原告胡建秋诉被告王
磊、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0月10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金华监狱民警王利峰遗失2009年制
发的铁质警号一枚，警号331429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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